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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7

惠阳区异地务工人员随迁子女申请入读公办义务
教育学校积分指标及分值表

序号
积分
指标

积分指标说明
分值

（最高分）
提供材料及说明

1 社会
保险

近5年在惠阳区缴纳基本养老
保险，每月计0.87分。

52分 社保缴费清单。

2 住房
保障

学区内拥有产权房（租房、小
产权房不计分）。

24分
房屋产权证或不动产登记结果（暂未
取得产权证的，可提供网签购房合同
及不动产预告登记证明）。

3 稳定
居住

近5年在学区内稳定居住，每
月计0.2分。

12分

1.需提供学区内有效居住证或居住登记
回执；积分自居住登记受理之日起计
算，按近5年内的累计时长计分。
2.惠州市内户籍：凭户口本得12分。

4
投资
纳税

近5年，在惠阳区缴纳个人所
得税每千元计3分，企业法定
代表人、个体业主纳税累计每
2万元计3分。期间有偷税逃
税行为的，本项目计0分。

12分
纳税编码、由“广东省电子税务局”下
载打印的近5年个人所得税完税证
明。

5
加分
项目

1.适龄儿童、少年或者其父母
（或其他法定监护人）任一方
具有惠阳区户籍。

20分 户口本。

2.在学区内拥有产权房的（租
房、小产权房不计分），拥有
时长每满1个月加0.2分，累计
加分不超过12分。

12分

房屋产权证或不动产登记结果（暂未
取得产权证的，可提供网签购房合同
及不动产预告登记证明）；积分自网
签购房合同签订之日起计算，按近5年
内的累计时长计分。

3.近 5年在中国志愿服务网
（惠州志愿服务网）或广东i
志愿注册，并参加惠阳区志愿
服务活动，每服务40小时加
0.5分，不满40小时不计分。

5分

登录志愿云3.0或惠州志愿服务网或
电脑版i志愿平台打印“志愿服务时间
证书”及明细。

4.近5年在惠阳区有见义勇为
行为并获得区级以上表彰
的，按2.5分/人/次计分。

5分 表彰文件、获奖证书或表彰单位证
明。

备注

1.积分可任选父或母（或其他法定监护人）一方进行计算，不累加计分。
2.计算日期以当年报名时间为截止日。“近5年”是指从当年报名时间截止日向前连续推算60个月。
3.法定监护人在本学区镇街无自有产权住房的，住房保障积分项目可凭随迁子女法定监
护人以外的直系亲属在学区内的产权房申请。其他积分项目不得以法定监护人以外的直系亲属
材料作为认定依据。
4.所有证件均必须提供原件供工作人员核查，并提交复印件。提交的复印件需由提交人
签名，确认与原件一致。所有证明均必须提供原件。


